2022年度高阳县信访局

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我单位高度重视此次整体绩效自评工作，成立了以局长段亚辉为组长，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，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领导小组。从整体支出、部门职责、工作活动、预算项目四个层面开展全面绩效自评。年初已召开党组会议，研讨各科室工作职能及资金需求，同时对日常支出，严格按月执行财务会审制度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（一）“四访”指标完成情况
1、进京访

进京个访3批3人次，无进京集体访。
2、赴省访

赴省个访1批1人次，无赴省集体访。
3、到市访

到市访共8批15人次，无到市集体访。

4、来县访
今年以来，领导干部共接待群众来访1584批次2122人次，重访1403批1802人次。
（二）业务工作完成情况
1、全力争创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。2022年以来，对照八项创建指标和七项创建要求，全力推进全国信访工作示范县创建工作，并以此为契机推进信访工作全面提升。我局从领导接访、矛盾隐患排查、落实信访工作机制、开展专项活动、强化基层治理、案件办理、值班值守等全方面部署信访工作，截至目前，申报资料已通过省、市审核，上报到国家信访局审核验收。
2、聚焦源头预防，做好隐患排查和重点人员防控。织密县、镇、村三级排查化解网络，采取全面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、日常排查与专项排查相结合方式，确保“大事不出，小事也不出”。对上级部门推送的和本地自行梳理的重点人员、重点信访事项，逐一落实“一盯一”“二包一”“五看一”等稳控措施，坚持进门见人、见思想、见身份证、见工作照片，坚决做到“四知一跟进”，思想不通不放过、情绪不稳不放过、风险不除不放过，最大限度将问题解决在基层、化解在萌芽。今年实行日排查日报告制度以来，共排查365次，排查出苗头隐患160件，全部得到有效化解。圆满完成北京冬、残奥会、全国两会、党的二十大期间等重大安保任务，没有发生一起进京访，没有发生一起因信访造成恶劣影响的信访事项。
3、聚焦事要解决，做好重案积案专案包联化解工作。积极开展领导包联工作，第一批56件省、市、县领导包联信访事项（其中省级领导包联信访事项1件、市级领导包联信访事项20件、县级领导包联信访事项35件）和第二批60件县级领导包联信访事项已全部办结息诉。中联办交办我县第一批和第二批重复信访案件共106件，已全部化解上报。积极开展治重化积“百日攻坚”行动，制定《高阳县集中治理重复信访 化解信访积案“百日攻坚”行动实施方案》，并及时召开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议，将市交办信访事项逐一明确县级包联领导，明确时间进度，实行挂图作战，按照“三到位一处理”要求，坚持一案一查、一案一策，化解一件、销号一件。市交办我县第一批21件、第二批5件案件已全部化解。
4、聚焦畅通线上线下信访渠道，及时回应群众关切。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约访制度，县党政领导坚持每日轮流到县群众工作中心接访，县委书记、县长每周五轮流接访，及时解决群众诉求。对县领导批示指示案件，县联席办第一时间交办督办，限期解决，并将每月办理情况通报全县。坚持网上信访办理“永不打烊”，及时回应群众关切。今年以来，网上信访共受理登记事项280件，及时受理率、按期答复率均为100%,群众满意率为99.16%。为进一步畅通和拓宽信访渠道，保障群众合理诉求充分表达，我县积极探索县级网上信访平台建设，现已经完成招标工作，平台建成后将实现本县信访矛盾隐患排查、受理、办理一体化运作。
5、聚焦信访工作宣传与交流，积极营造依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。根据省、市安排部署，5月份在全县组织开展《信访工作条例》宣传月活动。我县紧紧围绕“贯彻信访工作新《条例》，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”的活动主题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学习宣传活动，为《条例》实施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。及时总结提炼有亮点、有特色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强化宣传交流：荣获“保定市2021年度信访工作先进单位”和“全省信访工作先进集体”称号，信访宣传工作被评为“保定市信访系统宣传工作2021年度优胜单位”，信访工作经验在《法治日报》和《河北日报》各发表一篇，在省、市信访系统内发表工作交流4篇。强化依法打击力度，切实规范信访秩序，对4名已落实“三到位”的违法信访人员进行了依法处理，起到了很好的警示震慑作用。
6、聚焦机制建设，以制度促进工作落实。积极推动信访工作重心下移、关口前移，实现了镇（街）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全覆盖，有效预防、及时化解信访矛盾，使基层各方力量在镇（街）联席会议平台中得到了有效整合，形成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,矛盾不上交”的良好信访秩序。创新实施《初信初访事项闭环管理工作机制》，对案件的受理、办理、处置、反馈各个环节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，真正让信访“第一站”变成“终点站”，有效提高了初信初访案件办理效率和质量。与8个镇（街）、16个重点部门签订了《2022年度信访工作责任书》，进一步明确目标、压实责任。全年共编发通报13期，其中因“发生四访”通报1期，对相关乡镇进行了通报批评，对“四访发生”的村干部依规提请扣除部分绩效工资。
（三）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

1、重业务轻学习现象依然存在。习惯用经验指导业务，对理论知识学得少、学得浅，忽视了学习才是指导业务的重要法宝。只有勤学习，善思考，常巩固，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，用以指导实践，才能推动工作更好开展。
2、重复访问题依然突出。个别群体和上访老户“信访不信法”，长期重复访，问题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。 
3、重访轻信（网）现象仍然存在。虽然已将来信、网投和走访一并列入信访年度考核指标，但部分镇、部门对于来信、网投案件不够重视，只是程序上办结，未在结果上化解，从而造成重复来信、重复网投数量持续增加，给我县工作造成很大被动。

2023年，我局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锚定目标任务，狠抓末端落实，踔厉奋发求突破，勇毅前行再出发，努力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，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。
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（一）畅通信访渠道，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量和效率。严格按照《信访条例》、《河北省信访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认真负责地处理好群众来信、来访和网上投诉，及时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，确保在第一时间把工作做到位，防止问题积累、矛盾激化、信访上行。1-12月份，我县“三率”（及时受理率100%、按期答复率100%、群众满意率99.16%）工作预估在全市排名前列。
（二）妥善处置非正常访，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。加强非正常访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切实发挥指导协调作用。对非正常上访人员，积极配合公安机关，按照冀公法(2015)100号文件要求，于规定时间内依法处理到位。从全县范围内筛选扰乱社会秩序人员，组织、煽动、串联集体上访人员，重复上访、恶意登记人员依法教育处理的反面典型案例，配合宣传部，进行公开宣传曝光，依法规范信访秩序，端正信访导向，教育引导群众依法逐级有序信访。
（三）推动重要信访事项解决，用好特殊疑难信访问题专项资金。积极推动各乡镇、县直有关单位与包案县级领导和联系乡镇县级领导进行沟通汇报，对每起信访事项逐案按照“三到位一处理”要求，砸死稳控责任，未发生重点人员失控、漏管、脱离视线等情况。对本级受理和上级转交办的信访事项，严格按照《信访事项办理工作流程》有关规定，做好登记、受理、转送、交办工作。对特殊疑难信访问题，充分利用专项资金，推动信访事项解决。

（四）进一步提高信访干部业务能力，提高信访信息化应用水平。一是定期组织信访干部业务能力培训，提高县乡信访干部业务素质，切实增强化解疑难信访问题的能力。二是进一步深化信访网络信息化建设，规范信访事项办理工作程序，从根本上积极解决上访秩序混乱问题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
1.预算管理制度不够完善，年初预算编制不够精细，未真正建立规范的预算管理体系和编制体系，缺乏科学的定量分析。

2.预算绩效管理缺乏专业管理人员。目前，我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人员主要以财务人员为主，专业知识相对不足。

3.内控制度有待加强。虽已制定相关内控制度，但执行力度不够，按照上级要求，我单位将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，在执行上下功夫。

（二）改进措施及建议

1.科学合理编制预算，严格执行预算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，结合我单位实际工作情况，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，既要满足工作需要，保障工作正常运行，又要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，厉行节约。

2.完善管理制度，特别是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。始终坚持所有专项资金“先定办法，后分资金”，使项目资金的使用更规范合理，发挥更大效益。

3.实现预算财务分析常态化。及时向局党组汇报预算支出情况，对可能出现调整、追加预算的项目及时进行报告，对可能超出预算的项目及时进行预警分析，实现预算执行均衡性。

4.建议进一步加大宣传、指导和培训力度，营造预算支出绩效评估良好氛围，让预算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理念贯穿于财务工作始终，让单位有真正懂预算绩效管理、评估的行家里手。

  高阳县信访局      

2023年3月1日


